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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石門區交通中斷之緊急運輸應變機制 

                                                                           103.4.20修訂 

壹、目的： 

因應天然災害及重大事故造成本區交通中斷或運輸能量不足之情形發 

生，為達到災時能迅速應變、有效整合本區現有救災運輸能量以提升 

救災效能，並提升本區對於天然災害及重大事故之應變能力，提供本 

區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防救相關事宜之依據，減輕人命傷亡與財產 

損失，特訂定本應變機制。 

 

貳、交通中斷時之任務分工 

災時應立即成立本區災害應變中心，並由指揮官綜理本區災害防救工 

作、督導各相關任務編組進行緊急處置措施，各編組任 務分工如下 

說明： 

 

  一、作業組（民政災防課）： 

     1、接獲民眾通報後立即通知工務組，由工務組派員前往交通阻斷地

點進行搶救。 

 2、通報里長、里幹事利用廣播系統或公務車巡廣播宣導路況，避免

民眾前往該危險區域。 

 3、通報新北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並隨時彙整回報最新災情狀況及處 

    置情形。 

 4、通報警政組至災區周邊道路進行交通管制及協助進行民眾疏散撤 

    離作業。 

 5、隨時掌握及蒐集災害現場狀況及災害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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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秘書組（秘書室）： 

     利用多媒體管道（網站、臉書、有線電視、各里跑馬燈、全區廣播等） 

     進行路況說明，避免民眾前往該危險區域。同時請求新北市政府協助 

     發送新聞稿，請各大眾傳播媒體（各大新聞台、警察廣播電台），傳 

     達道路狀況及相關搶修進度，請用路人改道通行。 

   三、工務組（工務課）： 

 1、派員於災害現場周邊拉封鎖線、放置警示燈等，避免民眾進入災 

    害現場。 

 2、立即聯繫開口合約廠商至災害現場進行搶修事宜，並隨時回報災

害現場搶修狀況。 

 3、於交通阻斷地點附近設置「可替代道路臨時指示牌」或派員指引

用路人改道，以防止用路人誤入災區。 

 4、必要時進行封橋、封路作業。 

   四、警政組(石門分駐所、老梅派出所、乾華派出所)： 

 1、至災區週邊道路進行交通管制及協助民眾疏散撤離作業。 

 2、於災害現場週邊或附近具有危險潛勢區域拉起封鎖線，劃定警戒 

    範圍。 

   五、社會組(社會人文課)： 

  協調民生物資廠商經由替代道路運送至收容所等相關事宜。 

 

參、道路中斷運輸能量不足時民眾疏散撤離作業程序： 

 本所應協同轄內各機關建立緊急運輸計畫，規劃運送工具、運送據點  

 等，並研定替代方案，及應注意運輸乘員之安全性，以完成疏散人員 

 之目的。在災害情形過大或發生多災點情形，必須同時撤離災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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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優先由本區運輸人員之開口合約廠商執行疏散撤離，若有能量不 

 足情形，則應視疏散民眾之多寡，啟動以下緊急運輸機制： 

  

   一、作業組(民政災防課)： 

 1、運輸能量仍不足時，請國軍組駐派人員通報聯防區調度支援派出

運輸車輛至本區協助進行災民疏散載運作業。 

 2、協調金山、三芝區公所及其他單位相互支援車輛、物資、機 

    具、收容等相關事宜。 

 3、當動員本區所有運輸能量，尚無法有效載運須疏散之民眾時，得

報請指揮官同意後，請求市府災害應變中心支援運輸工具，以載

送須疏散之民眾。 

  二、經建組（經建課）： 

 1、緊急調度開口合約廠商車輛配合災民疏散接運、救災人員、器材、 

    物資之運輸。 

    2、聯絡三芝區公所調度運輸車輛至本區支援災民疏散載運作業。 

    3、如動員緊急運輸能量後，運輸能量仍不足並尚有待疏散民眾時，請   

       協調調度轄內各種運輸業者，緊急支援協助載運疏散民眾任務。 

  三、秘書組（秘書室）： 

       調用區公所公務車協助載運災民疏散。 

  四、國軍組(關渡指揮部機步一營、新北市後備指揮部)： 

  支援派出運輸車輛至災害發生現場周遭運輸待疏散民眾撤離至臨時 

  災民收容所。 

肆、當災害發生位置處於交通中斷狀態，致無法由陸上運輸工具載運，且 

    有緊急疏散之必要時，得由本中心轉請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協調直升機 

    緊急運輸受困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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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災情狀況之掌控與回報 

  一、本中心作業組除應確實蒐集來自災害現場之交通路況與有關災害資

訊外，並請災情查報人員隨時回報災害現場情形，迅速掌握道路及

交通狀況。 

  二、本中心作業組應協調各編組單位，將所管轄道路之災害現場交通路

況與有關災害資訊等，通報市府災害應變中心，俾利市府災害應變

中心彙整全市道路及交通狀況。 

  三、為確保緊急運送，本區警察單位得採取交通管制措施，災害現場附

近得禁止一般車輛通行；並得在相鄰縣市區警察機關或義交的協助

下，實施片面性之交通管制，並應使民眾周知。 

  四、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單位得採取拖吊阻礙交通之車輛或利用警車  

      引導等措施。 

陸、本應變機制如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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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新北市石門區各里防災疏散避難替代道路一覽表 

里別 主要道路 替代道路 說明 

德茂里 省道(台2線) 下員坑路及八甲路(接石橫路) 往三芝區 

富基里 省道(台2線) 崁子腳、楓林路及北15線(接石橫路) 往三芝區 

老梅里 省道(台2線) 小坑路及北17線(接石橫路) 往三芝區 

山溪里 省道(台2線) 北19-1線(接北19、17線-石橫路) 往三芝區 

石門里 省道(台2線) 北21線(接北22線) 往金山區 

尖鹿里 省道(台2線) 北21線(接北22線) 往金山區 

乾華里 省道(台2線) 北21線(接北22線) 往金山區 

茂林里 省道(台2線) 北21線(接北20、23線) 往金山區 

草里里 省道(台2線) 北21線(接北20、23線) 往金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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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石門區疏散避難替代道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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